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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文平、周兴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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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教学督导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校落实教学质量管理的必要手段。完善教

学督导岗位规范，确保教学督导工作有效开展，是推动教学改革不断深化，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有

效途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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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督导岗位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教学督导的任职条件、督导分工、工作职责、工作内容、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要

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督导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教学督导

在学校教学管理工作中，对教学内容进行信息搜集、反馈、分析、指导的人员。

4 任职条件

4.1 政治品德

热爱党和国家，热爱教育事业，办事公道，坚持原则，敢说真话，在教职工中有较高威信。

4.2 学历职称

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并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有一定的学术水平。

4.3 教学经验

熟悉教育教学规律和学校教学管理制度，教学经验丰富，有五年以上的教育教学经历。

5 督导分工

以二级学院为基本单位，综合考虑专职督导和兼职督导的工作量及专业技术领域，对教学督导进行

分工，做到各司其职，分工协作。

6 工作职责

6.1 日常听课

教学督导对教师日常教学开展线上+线下相结合的听课方式，监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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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存在的问题，并加以指导改进。

6.2 数据监控

教学督导利用教学管理平台，对教师利用蓝墨云、职教云等移动教学云平台辅助开展教学的课程，

针对教学基本文件、资源发布、活动组织、作业布置及批改、学生出勤情况等数据进行监控，督促教师

合理开展教学，按时完成教学任务。

6.3 开展教学检查

教学督导参加教学科研部每学期期初、期中及期末的教学检查工作，定期监控教学系部教学质量总

体情况并反馈整改。

6.4 开展教学质量评价

教学督导根据教学质量监控总体情况，参加教学科研部每学期末组织的对授课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。

6.5 指导教研活动

教学督导每学期对二级学院开展的教研活动提供指导、督促，并开展检查与反馈整改。

6.6 撰写督导报告

教学督导每周反馈听课情况，每月提交督导工作报告，反馈工作开展情况，并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

开展提供意见和建议。

6.7 参与新入职教师试讲评价

教学督导参与组织人事部对新入职教师组织的试讲工作，对教师试讲情况做出指导、评价，并提出

录用建议。

6.8 指导青年教师工作

教学督导应重点加强对青年教师开展教学与科研工作方面的指导，帮助教师快速成长。

7 工作内容

7.1 参与二级学院对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基本文件执行情况的检查。

7.2 参与学校组织的有关专业设置与课程改革、教学评估评价及教学改革的咨询和论证工作。

7.3 参与教学过程的调研和监控评价，包括：开学准备，期初、期中、期末教学检查和教学质量监控

评价工作。

7.4 深入教学一线，了解教学工作实施情况，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7.5 检查教师履职情况，重点检查：备课、课堂组织与管理、课后辅导、作业批改、命题阅卷等教学

环节。

7.6 指导教师的成长和发展。有计划、有重点地对教师进行听课、评教，并与教师进行探讨和交流，

促进教师成长。

7.7 协助组织人事部对新任课和开新课教师组织的试讲工作，参与评定其是否具备任课资格。

7.8 对学校各类教学科研评奖和岗位聘任工作,从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方面给予建议性意见。

8 检查与考核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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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1 接受教学科研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8.2 接收学校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8.3 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


